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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农综〔2019〕59 号

闽农机〔2013〕379 号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转发农业农村部等部门
关于进一步促进奶业振兴若干意见的通知

各市、县（区）农业农村、发改、科技、工信、财政、商务、卫

健、市场监管局（委），各银保监分局：

现将《农业农村部 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 市场监管总局 银保监会关于进

福 建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 建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 建 省 财 政 厅
福 建 省 商 务 厅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国银保监会福建监管局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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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促进奶业振兴的若干意见》（农牧发〔2018〕18号）转发给

你们，请结合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奶业发展保障乳

品质量安全若干措施的通知》（闽政办〔2018〕72 号）精神以及

以下意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一、支持规模养殖场标准化发展。各地要研究完善促进规模

化养殖发展的政策措施，支持新建扩建规模奶牛场标准化建设，

培育优质奶源基地。支持奶牛场引进国外良种奶牛、冻精，培育

南方抗高温高湿高产奶牛核心育种群，提高良种繁育和推广能力。

支持规模奶牛养殖场配备智能监控系统、更新挤奶机械、完善生

物安全和养殖设施设备、补齐粪污资源化利用各个环节设施设备。

将规模奶牛场粪污资源化利用纳入整县推进项目给予支持。规模

奶牛养殖场购置符合条件的全混合日粮（TMR）配制以及其他养殖、

饲草料加工和粪污资源化利用等大型机具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

围。

二、做强做优乳制品加工业。要进一步优化乳制品结构，发

展适销对路的低温乳制品，重点发展巴氏杀菌乳，适当发展发酵

乳、乳酸菌饮品等液态乳制品，支持企业发展婴幼儿奶粉、奶酪

等高端乳制品，增加牛初乳保健品等功能型乳粉生产，开发水牛

奶、羊奶等特色乳制品。支持鼓励乳品加工企业加强冷链储运设

施建设，推广应用物流营运信息系统和全程冷链追踪系统，提升

冷链物流设备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水平。支持开展乳制品新

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研发，鼓励研发适合不同消费者的特色产

品和功能性产品，优化加工工艺，完善质量安全体系，提高产品

质量和效益。支持加工企业反哺奶农，建立互利共赢的纽带，鼓

励加工企业通过二次分红、溢价收购、利润保障等支持奶农，切

实保障奶农合理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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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乳制品质量安全水平。各地要加强乳品质量安全监

管能力建设，着力提升监管水平。加强乳品生产加工、储存运输、

经营销售等环节的质量安全监管和抽检监测，加大监管密度。支

持奶业大县、企业自建乳品检验检测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可

采取补贴、购销双方付费、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第三方质量检测

机构开展生鲜乳收购质量检测，提高检测结果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要严格源头管理，严格落实复原乳标识制度，将奶牛养殖场纳入

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平台监管。落实“一品一码”规定，

对乳制品实行源头赋码，贴码销售。严禁奶牛进行布病疫苗免疫，

积极推进奶牛“两病”（布病、结核病）净化场、净化区建设。

四、加强养殖服务能力建设。支持奶牛养殖社会化服务体系

建设，创新奶牛养殖技术服务模式，把奶业从业人员作为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的重点，加大规模养殖场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培训力度。

充分发挥省产业体系专家团队作用，积极开展良种奶牛繁育、饲

养管理、疫病防控、养牛机械维护、生产资料采购、产品加工销

售和粪污资源化利用等服务，促进奶业节本提质增效。推进全省

数字奶业信息服务建设，完善奶牛养殖保险政策，将符合条件的

规模养殖场贷款纳入农业信贷担保范围予以支持。

五、推进品牌建设促进乳品消费。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品牌

强农、品牌提升的要求，推进品牌建设。积极引导奶业生产、加

工企业开展“三品一标”认证，大力发展绿色优质奶制品，培育

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和区域公用品牌，并对

获得品牌的企业予以奖励支持。要倡导科学饮奶，普及巴氏杀菌

乳、发酵乳等乳制品营养知识，培育城乡居民食用乳制品的习惯。

要充分利用各类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借助“清新福建.绿色农业”

主题宣传，加大奶业公益宣传，展现奶业工作取得的成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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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业良好品质，树立我省奶业的良好形象，提升消费者的认知度

和信任度，提振奶制品消费信心。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商务厅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国银保监会福建监管局

2019 年 4月 26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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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 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 市场监管总局 银保监会关于

进一步促进奶业振兴的若干意见

（农牧发〔2018〕1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门、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

安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全国奶业振兴工作推进会议

精神，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突出工作重点，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促进奶业振兴发展，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目标任务

按照《意见》要求，以实现奶业全面振兴为目标，优化奶业

生产布局，创新奶业发展方式，建立完善以奶农规模化养殖为基

础的生产经营体系，密切产业链各环节利益联结，提振乳制品消

费信心，力争到 2025 年全国奶类产量达到 4500 万吨，切实提升

我国奶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二、加快确立奶农规模化养殖的基础性地位

（一）支持农户适度规模养殖发展。研究完善促进农户规模

奶牛养殖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发展奶牛家庭牧场，培育壮大奶

农合作组织，加强奶农培训和奶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构建“奶

农+合作社+公司”的奶业发展模式，先行在内蒙古、黑龙江、河

北等奶业主产省（区）试点，培育适度规模奶牛养殖主体。（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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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部牵头）

（二）支持奶农发展乳制品加工。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出台金融信贷支持、用地用电保障等相关配套政策，支持具备条

件的奶牛养殖场、合作社生产带有地方特色的乳制品。（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人民

银行、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等部门分工负责）加快修订乳制

品工业产业政策，放宽对乳制品加工布局的半径和日处理能力等

限制。鼓励奶农、合作社将奶牛养殖与乳制品加工、增值服务等

结合起来，在严格执行生产许可、食品安全标准等法律法规标准，

确保乳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推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居

民小区和周边酒店、饭店、商店乳制品供应，重点生产巴氏杀菌

乳、发酵乳、奶酪等乳制品，通过直营、电商等服务当地和周边

群众，积极培育鲜奶消费市场，满足高品质、差异化、个性化需

求。（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分工负

责）

（三）强化养殖保险和贷款支持。完善奶牛养殖保险政策，

提高保障水平，减少养殖风险。鼓励地方结合实际探索开展生鲜

乳目标价格保险试点，稳定养殖收益预期。将符合条件的中小牧

场贷款纳入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予以支持。（财政部、农业农村

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部门分工负责）

三、降低奶牛饲养成本

（四）大力发展优质饲草业。推进农区种养结合，探索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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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放牧、半舍饲模式，研究推进农牧交错带种草养牛，将粮改饲

政策实施范围扩大到所有奶牛养殖大县，大力推广全株玉米青

贮。（农业农村部牵头）研究完善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方案，支

持内蒙古、甘肃、宁夏等优势产区大规模种植苜蓿，鼓励科研创

新，提高国产苜蓿产量和质量。（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分工负责）

总结一批降低饲草料成本、就地保障供应的典型案例予以推广。

（农业农村部负责）

（五）提升饲草料生产加工和养殖装备水平。对牧场购置符

合条件的全混合日粮（TMR）配制以及其他养殖、饲草料加工机械

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分工负责）加强对

苜蓿等饲草料收获加工机械的研发和推广支持。（工业和信息化

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分工负责）

四、提高奶牛生产效率

（六）增加奶牛良种供应。支持国家奶牛（奶山羊）核心育

种场和种公牛站建设，完善良种繁育体系，培育国产精品奶牛良

种，提高良种繁育和推广能力。（农业农村部、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分工负责）

（七）扩大奶牛精准饲喂规模。提高奶牛生产性能测定中心

服务能力，扩大测定奶牛范围，逐步覆盖所有规模牧场，通过测

定牛奶成分调整饲草料配方，实现奶牛精准饲喂管理。（农业农村

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分工负责）

（八）支持养殖和粪污处理利用设施建设。引导地方政府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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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中小牧场标准化改造提升，重点支持圈舍改造、养殖设施设备

和挤奶机械更新。把符合条件的奶牛养殖粪污处理利用纳入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支持范围，分步实施，改造达标。（农业农村

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分工负责）

（九）加强奶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奶牛养殖社会化

服务体系建设，创新奶牛养殖技术服务模式，加大牧场主和业务

骨干培训力度。积极开展良种奶牛繁育、饲养管理、疫病防控、

养牛机械维护、生产资料采购和产品加工销售等服务，促进奶业

节本提质增效。推进全国数字奶业信息服务云平台建设。（农业农

村部牵头，科技部等部门分工负责）

五、做强做优乳制品加工业

（十）优化乳制品结构。发展适销对路的低温乳制品，支持

和引导奶酪、黄油等干乳制品生产，开发羊奶、水牛奶、牦牛奶

等特色乳制品。鼓励使用生鲜乳生产灭菌乳、发酵乳、调制乳和

婴幼儿配方乳粉等乳制品。（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市场

监管总局等部门分工负责）

（十一）提升乳制品竞争力。鼓励乳品企业加强冷链储运设

施建设。力争3年内在规模以上企业建立乳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与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体系。支持开展乳制品创新研发，优化

加工工艺和产品结构，完善冷链运输体系和质量安全体系，增强

运营管理能力，降低生产流通成本和销售价格，提高产品质量和

效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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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增强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竞争力。完善良好生产规

范体系，继续执行最严格的监管制度，力争3年内显著提升国产

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品质、竞争力和美誉度，提高市场占有率。依

托现有机构，加强婴幼儿配方乳粉核心营养成分等研发，增强为

企业服务能力。（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分工负责）

六、促进养殖加工融合发展

（十三）支持加工企业反哺奶农。采取加工企业与奶农相互

持股等形式，建立互利共赢的纽带。采用养殖圈舍和奶牛入股、

补贴资金入股等方式，鼓励加工企业通过二次分红、溢价收购、

利润保障等支持奶农，切实保障奶农合理收益，引导养殖向专精

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分工负责）

（十四）整顿生鲜乳收购秩序。奶业主产省（区）省级人民

政府要采取有力举措，抓紧建立生鲜乳价格协商机制，保障养殖、

加工环节的合理收益。监督签订和履行规范的生鲜乳收购合同，

排除霸王条款，严肃查处违反合同约定和“潜规则”行为。依法

查处和公布不履行生鲜乳购销合同以及凭借购销关系强推强卖兽

药、饲料和养殖设备等行为。（农业农村部牵头，工业和信息化部、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分工负责）

七、提升乳品质量安全水平

（十五）积极推行第三方检测。鼓励有条件的奶业主产省（区）

采取补贴、购销双方付费的方式，探索建立地市级的生鲜乳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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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质量检测中心，明确检测权威，减少生鲜乳购销质量争议。

加强检测技术研发和资源共享，为奶农检测提供便利，做到节约

成本，公平公正。支持奶业大县、企业和有条件的奶农自建乳品

检验检测体系。（农业农村部牵头，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市

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分工负责）

（十六）加强乳品质量安全监管。建立健全乳品质量标准体

系，修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制定复原乳检测方法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和液态乳加工工艺标准。（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

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分工负责）加强乳品质量安全

监管能力建设，着力提升基层监管水平。加强乳品生产加工、储

存运输、经营销售等环节的质量安全监管和抽检监测，针对不同

生产类型和规模，创新监管方式，加大监管密度，确保乳品质量

安全。加大乳品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发布力度，提高监管工作的透

明度和公信力。（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分工负责）严

格落实复原乳标识制度，依法查处使用复原乳但不标识的企业。

（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分工

负责）

八、推动主产省（区）率先实现奶业振兴

（十七）加大工作推进力度。奶业主产省（区）要落实奶业

振兴责任，立足环境、资源承载力和市场需求，按照对标国际、

示范国内的要求，制定本省（区）奶业振兴方案，提出推进奶业

振兴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并报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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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等有关部门备案；强化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率先实现奶业全

面振兴。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在政策和技术等方面，加大对主产省

（区）奶业振兴的支持力度。（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

政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分工负责）

九、大力引导和促进乳制品消费

（十八）加强宣传引导。加大奶业公益宣传，支持在主流媒

体和新媒体上大力宣传奶业成效，树立中国奶业的良好形象，提

升广大群众的认知度和信任度。倡导科学饮奶，普及巴氏杀菌乳、

灭菌乳、奶酪等乳制品营养知识，培育国民食用乳制品特别是干

乳制品的习惯。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引导乳品企业立足于“让

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喝上好奶”的定位，研发生产适合不同消费群

体的乳制品，避免过度包装和广告，切实让利于民。（中央宣传部、

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卫生健康

委、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分工负责）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落实，按照本意见要求，结

合自身实际，明确目标任务和责任分工，确保推进奶业振兴各项

工作落到实处。

农业农村部 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 市场监管总局 银保监会

2018 年 12 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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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26 日印发


